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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-涉诉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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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-无效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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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马逊页面No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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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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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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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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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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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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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二

2/11



网页时光倒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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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页时光倒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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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满满的取证与公证

Ø亚马逊页面信息丰富（图片/评论/ASIN/UPC等）

Ø产品外观基本一致

Ø时间戳可靠，完美构成现有设计

Ø互联网档案馆的取证优势

Ø证据无法灭失或人为篡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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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言难尽的亚马逊证据

Ø短链接/DP链接与长链接/权威链接之别

Ø产品主图与附加图之别

Ø或隐或现的上架时间&时有时无的带图评价

Ø ASIN/UPC码的唯一性/不可修改性Vs图片的可

编辑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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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烈博弈的举证与质证

Ø网页源代码级别的激烈博弈

Ø（2017）京73行初2104号案的认定

Ø时光倒流机的抓取机制之辩

Ø浑水摸鱼的诉讼策略与举证责任分配

Ø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别

Ø事实认定陷入真伪不明的后果

Ø怎样才能满足高度盖然性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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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烈博弈的举证与质证

Ø对互联网网站网页上的图片和视频发布时间的

审查判断，应当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，在

综合考虑该网站的资质信用、运营管理模式、

技术手段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，重点审查其网

页图片和视频的编辑、发布机制，结合在案其

他证据作出准确认定。

Ø（2020）京73行初14875号

Ø（2022）最高法知行终46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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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失前蹄的时光倒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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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存在日与抓取日之辩

Ø计算机脚本语言的构成要素

Ø证明标准之辩

Ø高度盖然性与排除合理怀疑

Ø大意失荆州？！



亚马逊平台证据的举证与质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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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熟悉亚马逊平台的产品上架规则和底层逻辑

Ø亚马逊取证、举证与质证注意事项

Ø亚马逊证据的典型案例（TOUCH-C）

Ø具体涉案信息：

• 第一轮无效决定：第44604号（2020年5月26日官方发文）

• 第二轮无效决定：第48032号（2020年6月5日发起请求）

• 行政诉讼一审判决：(2021)京73初4348号（2022年3月28日判决）

• 行政诉讼二审案号：(2022)最高法知行终557号（翘首以待…）

Ø李子说理的六篇亚马逊证据系列文章

     



域外网络证据的取证注意事项

8/11

Ø取证要尽量符合经济效益原则

Ø基本操作：网络环境的清洁性检查

Ø不同法域下的域外网络证据的公证手续

Ø特定平台上网络证据的编辑规则与编辑实例

Ø构建证据链或多组证据，避免孤证式网络证据

     



假如时光倒流，该怎样取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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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Wayback Machine网站的取证要点

Ø活用“网页时光倒流机”进行固化证据

＋＋＋＋＋网站间的量子纠缠＋＋＋＋＋

Ø亚马逊网站的取证要点

Ø亚马逊专用的外围网站(基于ASIN码)

Ø Keepa，AmzChart网站

Ø大量条形码查询网站（基于UPC码）



亚马逊专用工具



亚马逊专用工具



条形码查询截图



其他条形码查询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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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条形码查询工具



其他条形码查询工具



假如时光倒流，该怎样公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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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Wayback Machine网站

Ø 尽可能多的抓取截图

Ø 尽可能深入的抓取层次

Ø亚马逊网站

Ø 尽可能多的带图评价

Ø 尽可能多的产品信息

Ø 亚马逊专用外围网站



假如时光倒流，该怎样质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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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Wayback Machine网站

Ø网站性质与管理机制

Ø真实性与公开性认定

Ø涉及Wayback Machine的在先判决

Ø李子说理的三篇系列文章

Ø互联网证据取证“避坑”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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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外花絮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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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外花絮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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